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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 风险提示：鉴于史佩欣先生所持 2801 万股股份已被质押和冻结，

因此存在被质权人折价取得，或被拍卖、变卖的风险，从而使昆明交

投无法行使所述股份的表决权，因而昆明市国资委及昆明交投对本公

司的控制权存在不确定性风险。 

  

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史佩欣先生，持有本

公司股份 2801 万股，占本公司股本的 8.52%，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。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737.6311 万股，

占本公司股本的 8.32%，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。 

2012 年 6 月 3 日，公司股东史佩欣先生与昆明市交通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签订了《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1 万股股权

转让协议》。如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实施后，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3948.6311 万股股份，占本公司股本的 12%。为此，

公司在 2012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上作了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提

示性公告（临 2012-016）。但上述股权由于质押等原因至今未在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过户。 



2012 年 9 月 25 日，史佩欣先生与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签订《关于债务相互抵偿的协议书》，双方确认转让款已付讫，并明

确上述 1211 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归昆明交投行

使；自此，昆明交投拥有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为 12%，为拥

有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最多的股东；史佩欣拥有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

股份比为 4.83%。 

由此，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八章第一款的有关

规定，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构成控制，为本公司的控

股股东，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本公司的实际控

制人。 

对此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《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》，北

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

制人认定的法律意见》。 

上述法律意见揭示：由于昆明交投直接或者间接行使上海宽频之

表决权已多于上海宽频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最多的股东史佩欣，故根

据前述规定可认定昆明交投目前为上海宽频控股股东；昆明交投的唯

一股东昆明市国资委目前为上海宽频实际控制人。 

同时认为，鉴于史佩欣所持上海宽频股份已被质押和冻结，因此

其所持股份存在被质权人折价取得，或被拍卖、变卖的风险，从而史



佩欣所持1211万股拟转让股份无法过户至昆明交投及其对应的表决

权无法持续由昆明交投行使，因而昆明市国资委及昆明交投对上海宽

频的控制权存在不确定性风险。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 关于债务相互抵偿的协议书； 

2、《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昆明市交通

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》； 

3、《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

意见》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 9 月 28  日 


